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評選要點 

 

113年 5月 23日中心會議訂定 

115年 05月 14日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一、文藻外語大學依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 

哲計畫要點」，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

史懷哲評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培育師資生成為具國際視野之未來教師，增進其文化理解、人文關懷、國際體驗及培

養語文能力，鼓勵師資生至國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以下簡稱國外學校）學習新知以及至國外學校任教之意願，同時鼓勵實踐關懷弱勢、

專業服務之精神，發揮教育大愛，促進本中心與國外學校教育交流，以提升師資生的國

際素養和全球移動力。 

三、為評選計畫，依據本要點設置評選小組。評選小組置召集人 1 人及委員 2-4 人，師資

培育中心主任為評選小組召集人，若召集人同時為計畫主持人時，則由師資培育中心相

關教師擔任之，其他委員由師資培育中心會議推薦之。評選小組成員不得同時為被選送

者。 

四、申請條件  

1. 國外教育見習計畫：應薦派具教育實習指導經驗之教師一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並推

薦師資生至少六人，至多不超過十二人參與。 

2. 國外教育實習計畫：應薦派具教育實習指導經驗之教師一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並推

薦實習學生至少二人，至多不超過十二人參與。  

3. 國際史懷哲計畫：應薦派具教育實習指導經驗之教師一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並推薦

師資生至少六人，至多不超過十二人參與。  

五、計畫評選基準： 

(一)國外教育見習計畫：  

1. 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占 35 分)：包括計畫理念、目標及預期成果、建立與國外見習學

校合作機制、安排被選送者赴國外學校教育見習機制、補助經費支用原則、 成果發表

及相關配套措施等(配合款及校內之人力、經費及設備支援、師生課務及請假機制)。  

2. 被選送者評選審查機制(占 15 分)：包括校內計畫案及被選送者評選基準、校內審查程

序、申請計畫案經費之規定。   

3. 計畫實施之具體策略、效益及特色(占 30 分)：包括計畫整體必要性、重要性、具創

新性與特色、與國內師資培育課程之關聯、預期效益、預定選送人數及鼓勵措施等。 

4. 經費合理與成效符應性(占 20 分)：包括建立適切之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考核機 

制、編列各項經費項目之適切性。 

(二)國外教育實習計畫：  

1. 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占 35 分)：包括計畫理念、目標及預期成果、建立與國外學校合

作辦理教育實習機制、安排被選送者赴國外學校實習機制、補助經費支用 原則、回國

銜接教育實習課程機制、成果發表及相關配套措施等(配合款及校內 之人力、經費及設 

備支援、師生課務及請假機制)。 



2. 被選送者評選審查機制(占 15 分) ：包括校內計畫案及被選送者評選基準、校內審查程

序、申請計畫案經費之規定。  

3. 計畫實施之具體策略、效益及特色(占 30 分)：包括計畫整體必要性、重要性、具創

新 性與特色、預期績效、預定選送人數及鼓勵措施。  

4. 經費合理與成效符應性(占 20 分)：包括建立適切之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考核機制、

編列各項經費項目之適切性。  

(三)國際史懷哲計畫：   

1. 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占 35 分)：包括計畫理念、目標及預期成果、建立與國外學校合

作辦理國際教育志工機制、安排被選送者赴國外學校擔任國際教育志工 機制、補助經

費支用原則、回國銜接教育課程機制、成果發表及相關配套措施 等(配合款及校內之人

力、經費及設備支援、師生課務及請假機制)。  

2. 被選送者評選審查機制(占 15 分) ：包括校內計畫案及被選送者評選基準、校內審查程

序、申請計畫案經費之規定。  

3. 計畫實施之具體策略、效益及特色(占 30 分)：包括計畫整體必要性及重要性、創新

性與特色、預期績效、預定選送人數及鼓勵措施等。  

4. 經費合理與成效符應性(占 20 分)：包括建立適切之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考核機 

制、編列各項經費項目之適切性。 

六、選送學生甄選方式及標準，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訂定。甄選學生作業由計畫主持人統籌辦

理。 

七、選送學生應於出國前與本校共同簽訂行政契約書，並參與行前培訓活動、增能輔導課程

講座。回國後應參加成果發表，並繳交成果報告(每人 1 份)及活動成果影片(每計畫 1 

部)。 

八、計畫主持人及被選送者應依計畫確實執行，如有異動，須依規定函報教育部完成計畫變

更程序。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

史懷哲計畫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